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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然人股东申报持股成本原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全体自然人股东 :

根据中国证监会网站于⒛18年3月 13日 发布的 《第十七届发审委⒛18年第佴

次会议审核结果公告》,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发)获通过。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证券机构技术和制度准备完成后个人转让

上市公司限售股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财税 (⒛ 11)108号 )的规定 ,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公司在向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股份初始登记时,需一并

申报 自然人股东持有限售股 (即在公司上市前持有的股份 )的成本原值 (包括限

售股买入时的买入价及按照规定缴纳的有关税费)相关资料 ,并由会计师事务所

或税务师事务所对申报资料出具鉴证报告。按上述通知规定 ,未 申报限售股成本

原值的股东,将按限售股转让收入的15%核定限售股成本原值及合理税费。请各

自然人股东结合 自身情况决定是否进行持股成本原值申报 ,如进行申报的,需按

要求提供相关申报资料。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

一、申报持股成本原值的自然人股东请提供 自然人股东持股成本原值的详细

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证券账户号码 (需所开户营业部盖章 )、 交易及支

付价款凭证 (女口自⒛15年 10月 30日 至⒛16年 10月 乃 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的交易

流水等资料 ,相关资料需反映所持本公司股票数量变动及成本等信息,且需由交

易股票所在证券营业部盖章 )、 其他可证明持股成本的有效凭证等。

二、鉴于登记结算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公司股份初始登记完成后不再接

受持股成本原值和鉴证报告的申报 ,故特别提示需申报持股成本原值的自然人股

东务必在申报期间按要求申报相关资料或根据要求补充提供必要资料。若不进行

申报或者无法提供完整的持股成本原值详细资料的,将视为放弃申报。未进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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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成本原值申报的自然人股东在实际转让限售股时,将根据规定以实际转让收入

的15%核定其转让限售股成本原值和合理税费。

三、根据财税 (⒛ 11)108号通知第三条相关规定,自然人股东转让新上市

公司限售股的,以实际转让收入减去成本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佘额,按⒛%的税

率直接计算需扣缴的个人所得税额。

四 、 申 报 时 间 :⒛ 18年 4月 16日 前 ,上 午 8:30至 11:30,下 午 13:30至 17:00。

五、联系方式

电 话 :咙 5ˉ 833臼 BB8转 董 事 会 办 公 室

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南京证券 (邮编210O19)

邮 箱 :omce@刂 zq.∞ m。 cn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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